
债券代码：175108 债券简称：20花样01 

债券代码：175447 债券简称：20花样02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花样年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债券受托管理人：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2022年6月 



声 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

执业行为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

——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花样年集团（中国）有限公司2020年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相关规定、约定，以及发行人和有关

网站披露的公告等，由受托管理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金公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中金公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

源于发行人公告或有关网站公开披露数据。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

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金公司所

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金公司书面许可，不得用作其他任

何用途。 



一、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花样年集团（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样年（中国）”或“发行人”）

于2020年9月7日-2020年9月8日发行了“花样年集团（中国）有限公司2020年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于2020年11月24日-2020年11月25日发行了“花样

年集团（中国）有限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20花样01”、

“20花样02”合称“本次债券”）。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175108 

花样年集团（中国）有限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 

20花样01 

175447 

花样年集团（中国）有限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二期） 

20花样02 

 

二、关于发行人间接控股股东被申请清盘呈请的事项 

2022年5月31日，花样年（中国）发布了《花样年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关

于间接控股股东重要事项的公告》，就发行人间接控股股东花样年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花样年控股”）被申请清盘呈请的事项进行公告，具体内容

如下： 

（一）呈请 

2022年5月26日，花样年控股接获Flower SPV 4 Limited针对花样年控股就未

偿还贷款融资约1.49亿美元向开曼群岛大法院提呈日期为2022年5月24日的清盘

呈请（以下简称“呈请”）。呈请寻求（其中包括）： 

1、根据开曼群岛公司法第92（d）条将花样年控股清盘；及 

2、委任共同清盘人。 

（二）呈请的影响 

花样年控股已获其法律顾问告知，倘花样年控股最终因呈请而清盘，则根

据开曼群岛公司法（2022年修订版）（以下简称“该法案”）第99条，清盘开

始日期（即于2022年5月26日提出呈请当日，以下简称“开始日期”）后就花样



年控股直接拥有的财产作出的任何产权处置（为免生疑问，不包括花样年控股

附属公司拥有的财产，例如（但不限于）花样年控股附属公司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及美利坚合众国拥有的资产），花样年控股的任何股份转让或花样年控股股

东地位的任何变更将属无效，惟获开曼群岛大法院（以下简称“大法院”）授

出认可令则作别论。倘呈请其后被撤销、驳回或永久中止，则于开始日期或之

后作出的任何有关产权处置、转让或变更均不会受到影响。 

花样年控股称，将极力反对呈请。然而，鉴于该法案第99条的影响，花样

年控股董事会谨此提醒花样年控股股东及潜在投资者，在未有大法院认可令的

情况下，于开始日期或之后作出的花样年控股股份转让将属无效。根据香港中

央结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结算”）所发出日期为2016年12月28日内容

有关提出清盘呈请后转让上市发行人股份的通函，基于花样年控股股份转让过

程中有可能受到的限制及不确定性，就透过香港结算进行股份转让的参与者

（以下简称“参与者”）而言，香港结算可随时行使根据中央结算及交收系统

（以下简称“中央结算系统”）一般规则所赋予的权力，就花样年控股股份临

时暂停其服务，而不作另行通知，当中可能包括暂停提供花样年控股股票存入

中央结算系统的服务。就已存入中央结算系统但尚未重新登记至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有限公司名下的花样年控股的股票，香港结算将退回该等股票予相

关参与者，并将保留从该参与者的中央结算系统账户中记减相关证券以抵销任

何已记存证券的权力。一般而言，上述措施将于清盘呈请已被驳回、永久中止

或花样年控股已从大法院取得所需的认可令当日不再适用。 

（三）申请认可令 

花样年控股将征询法律意见，并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障其法律权利。鉴于

呈请，花样年控股将向大法院申请认可令。股东务请注意，概不保证大法院将

授出认可令。在未获授出认可令但清盘令未被驳回或永久中止的情况下，于开

始日期或之后的所有花样年控股股份转让将属无效。花样年控股将就任何重大

进展知会股东及投资者，并适时另行刊发公告。 

（四）暂停买卖 



花样年控股股份已自2022年4月1日上午9时起暂停买卖，以待花样年控股刊

发其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财务业绩。花样年控股股份将继续暂停买

卖，直至另行通知。 

 

三、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中金公司作为“20花样01”、“20花样02”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二条、第十八条要求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并就发行人的重大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中金公司后续将密切

关注发行人对本次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

的事项，并将严格依法依规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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